	



课程替代申请表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学号
	
	姓名
	
	培养方案*
	

	所在学院
	
	专业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原因
	请在相应选项前打√：

□学生学籍异动前已修读通过的课程与现培养方案要求相符。
□学籍异动学生须补修课程，因教学计划调整无法正常修读培养方案内课程。

□学生须重修课程，因教学计划调整无法正常重修培养方案内课程。

	申请

替代课程
	课程号
	课程名称
	学分
	成绩
	被替代
课程号
	被替代
课程名
	学分
	成绩
	专业负责人
意见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说明：（1）以上信息要如实、准确填写，“被替代课程号”、“被替代课程名”严格按照学生培养方案填写。
（2）认定一般原则：课程内容相近、一门换一门、学分相等或大学分换小学分，三者须同时符合。

（3）暂时没有成绩的课程，“成绩”栏填写“/”。

	二级学院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
意见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1.“培养方案”应填写年级、专业、专业方向（如有）。
2. 学生本人填写此表，经专业负责人、二级学院审核通过后，交至教务处教务管理科（行政楼203室）。
